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7·4”一般淹溺
事故评估报告

2023年7月4日16时32分许，位于东川工业园区八一东路60号的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在扩能改造项目施工过程中发生1起淹溺事故，导致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80万元。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493号）相关规定，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分局牵头组织规划建设和土地管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事务管理局、工会工作委员会、东川公安分局成立了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7·4”一般淹溺事故评估小组，对事故责任单位、责任人员追究、防范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了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7月4日16时30分许，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驻在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的设备安装施工现场负责人郭某某打电话给手下工人谢某某，要求其陪自己一同到加药间进行行车相关附件材料准备工作，两人路过1号膜车间中和池时，发现中和池南侧台阶上正方形水池检查口上方的钢盖板未盖好，出于对别人的安全考虑，两人挪动钢盖板想要盖在检查口上，在两人抬起钢盖板挪动过程中，郭某某脚下打滑掉入检查口中。16时46分东川消防大队救援人员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立即开展救援工作，19时09分郭某某被救出，经现场“120”急救人员确认死亡。
2、 事故责任单位、人员责任追究情况
（一）事故责任单位责任追究情况。
1.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其项目经理张某长期不在施工现场履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一直在北京总部，从未到达现场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安全操作规程、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和动火、吊装等特殊作业审批等需要项目经理审批签字的文件资料，以及施工安全日志、安全操作规程等需要专职安全员审核的文件资料，均由项目部员工晋某某（承担项目部安全员职责，但没有任命文件）代签；未制定符合本项目施工实际的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演练记录、隐患排查记录存在造假情况；未如实记录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情况；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项目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也未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查不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中6名持假证；未与专业分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管理协议》，也未在承包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结果：该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四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一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对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50万元整。
    2.西宁市污水处理公司。作为建设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其项目负责人李某不具备建筑施工行业领域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未成立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未对项目从业人员开展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未制定符合项目实际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及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施工现场履职，未要求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结果：该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八十一条。对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40万元整
     3.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未履行安全生产责任，未按规定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安全管理工作完全依靠世纪华扬项目部，未配备安全管理人员，且派驻在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改造项目的现场施工负责人郭某某不具备起重机械安装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与本项目从业人员订立的劳动合同中，未载明有关保障从业人员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的事项；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查不严，所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中6名持假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结果：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一款。对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40万元整。
4.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安全监管职责落实不到位，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等文件资料进行严格审查，致使施工单位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的情况发生；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严格检查，致使该项目部隐患排查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存在造假行为；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现场履职，未明确告知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并允许项目部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未对施工单位报审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结果：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35万元整。
（二）事故责任人员责任追究情况。
1.张某，女，汉族。作为项目部主要负责人，长期不在施工现场履行项目主要负责人职责，未组织制定本项目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计划；未组织制定本项目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督促、检查本项目部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项目部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严格审查专业分包单位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一直在北京未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救援。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结果：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五十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处以4.066969万元行政处罚。
2.田某某，女，汉族。作为项目部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从未到施工现场履行安全管理员职责，未参与拟定本项目安全生产规则制度、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参与本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如实记录本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未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未对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情况进行过检查；未对本项目施工现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检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结果：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行政执法局处以3.047863万元行政处罚。
 3.晋某某，男，汉族。其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注册在甘肃第一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及时进行变更，虽然承担项目部安全员工作职责，但该项目部未对其进行任命；代替项目经理张某在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安全操作规程、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和动火、吊装等特殊作业审批等需要项目经理审批签字的文件资料上审批签字；代替项目专职安全管理员田某某在施工安全日志、安全操作规程等需要专职安全员审核的文件资料上审核签字；未如实记录从业人员“三级”安全教育培训情况；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项目安全生产规则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对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审查不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派遣的9名特种作业人员中6名持假证；应急演练记录、隐患排查记录造假。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结果：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处以4.112554万元行政处罚。
4.李某，女，汉族。不具备建筑施工行业领域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未对项目从业人员开展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未制定符合项目实际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及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现场履职，未按规定要求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按规定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结果：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四条。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处以5.043816万元行政处罚。
5.郭某某，男、汉族。作为项目总监对世纪华扬项目部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等文件资料审查不严，致使施工单位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的情况发生；对世纪华扬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的责任落实不到位，致使该项目部隐患排查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存在造假行为；明知世纪华扬项目部项目经理张某、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田某某不到现场履职，未明确告知施工单位更换项目经理和安全员，也未向建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此事，并允许项目部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未对施工单位报审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结果：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第二款。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处以1.932374万元的行政处罚。
6.马某，男，汉族。作为现场安全监理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的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应急救援预案、进场特种作业人员资质、分包单位资质等文件资料进行严格审查，致使施工单位员工代替项目经理签字的情况发生；未对世纪华扬项目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严格检查，致使该项目部隐患排查记录、应急演练记录存在造假行为；未对施工单位报审的特种作业人员资质进行严格审查，致使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9名特种作业人员6名持假证。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处理结果：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十四条第二款。对此次事故负有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由西宁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处以0.9705万元的行政处罚。
3、 事故发生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此项目已于2023年10月完成施工，世纪华扬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扩能项目临时项目办、青海达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建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已撤出。
四、评估结论意见
经核查，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7·20”一般淹溺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基本落实。



   西宁市第三污水处理厂“7·20”一般淹溺事故评估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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